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110期)2014(2)
Journalof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收稿日期:2013-10-23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生态型城市群建设中固体废物污染统筹治理法制保障研究———以武汉城市群为

例”(2013QC034);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基于环境权理论下的武汉城市圈生活垃圾污染防治法律对策研究”
(2012G165)。

作者简介:魏佳容(1978-),女,讲师;研究方向:环境法学、法理学。E-mail:weijiarong@mail.hzau.edu.cn

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的法律对策

———基于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的问卷调查

魏佳容,李长健

(华中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湖北 武汉430070)

摘 要 通过对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环境的调查,分析了生活垃圾对自然资源、农村居

民身体健康、农产品质量安全等造成的危害。调查结果显示: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的困境主要在于村民环保

意识偏低,现行环保法律制度不完善,相关部门监管不到位,农村卫生设施建设滞后等问题。针对“垃圾围村”的
严峻现实,指出:为顺应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必须发挥法律在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的制度优势,进而提

出了加强环境教育促进农村居民树立绿色消费理念、完善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相关法律制度、发挥农村社区

组织对农村生态环境的监督作用、强化我国城乡环卫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加快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向循环经济

发展模式转变的法律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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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环保部2010年全国污染源普查数据显示:我
国农村的污染物排放中COD占43%,总氮占57%,
总磷占67%,农村已经成为环境污染的重灾区,大
量的生活垃圾未经处理随意排放,已成为破坏土壤

结构、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威胁村民身体健康及生

命安全的重要污染源。截至目前,在我国4万多个

乡镇、60多万个建制村中,绝大部分地区的垃圾污

染治理处于空白[1]。面对农村生态环境污染的严峻

形势,“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实施农村环保惠

民工程、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等环境保护重点工程,充
分表明党中央高度重视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也反映

了当前我国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要用

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要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努力建设美丽中国。欲实现美丽中国这个宏伟目

标,美丽乡村的建设应当摆在首位,在我国农村地

区,环境治理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其中农村生活垃

圾污染防治是美丽乡村建设进程中面临的一大挑

战,它直接关系到农村生态环境、农村经济的可持续

健康发展。本文拟通过对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的调

查,针对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环境的现状,从多个角度

分析生活垃圾对农村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结合生

态文明建设理念,从法律的视角提出防治农村生活

垃圾污染的对策建议。

  一、文献回顾

  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已成为制约农村经

济可持续发展的因素之一,已引起我国法学界学者

的高度重视。在已有的文献中,专门针对农村生活

垃圾污染治理的研究并不多见,针对农村生态环境

法律保护的研究较多。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

4个方面。一是关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

研究,张建伟等指出我国农村环保立法机制不完善,
重政府主导、轻公众参与,重事后立法、轻事前立法,
从制定专门立法,明晰组织权限,强化补偿机制,重
视司法救济4个方面提出了农村环保立法的构

想[2];李长健等从法经济学的视角提出完善我国农

民应享有的环境权,充分发挥政府在农村环境资源

配置中的辅助作用[3];宁清同等认为应健全我国农

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的法律体系和监管体制,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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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统筹为原则建立生活垃圾的分类回收和利用制

度,建立经费投入保障机制,强化农村生活垃圾污染

的法律责任[4]。二是关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机构设

置的研究,陈丽华认为应在立法上确立农村环保机

构的地位,由村民自己选举村民自治组织管理本村

环境,并赋予其法定职权[5];高海清运用环境经济学

原理指出必须引进“社区”参与农村生态环境的治

理[6];谢中起等认为农村社区的优越性决定了其在

农村环境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应以农村社区为载体,
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治理农村生态环境[7]。三

是关于农村环境污染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张先昌

等分析了我国农村环境污染的现状及原因,从改善

司法救济制度的角度提出了对策和建议[8];李靓分

析了农村环境恶化的制度成因,指出应尽快完善环

境公益诉讼制度[9]。四是关于提高农村居民生态环

境保护意识的研究,杨海蛟等提出通过生态文明宣

传、科技知识培训、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生态文明制

度建设等多种途径提高农民素质的对策[10]。上述

文献对我国农村生态环境的法律保护提供了有益的

借鉴,凝练和总结了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机制,
但对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的法律对策缺乏具体、
深入的分析。因此,结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
研究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的法律对策是一项重要

的课题。

  二、调查的基本情况

  1.样本选取

湖南省于2010年提出了以“推进新型工业化、
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建设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为主要内容的“四化两型”发展战

略。改革开放以来,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城镇建设

取得了丰硕成果。县城区12.6km2,城区人口13.5
万人,先后被评为“湖南省文明县城”“全国文明示范

小城镇”“国家生态建设示范区”“国家卫生县城”。
新建了占地20hm2 的刘家湾垃圾处理场,垃圾中

转站23个,环卫设施布局合理,配套到位。县城生

活垃圾处理得很好,而其下辖的乡镇如何呢? 为此

笔者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选取湖南省常德市石门

县的新关镇、蒙泉镇、易家渡镇、二都乡、白云乡等5
个乡镇于2013年3月进行了为期2周的实地问卷

调查,在每个乡镇采取随机入户的方式发放调查问

卷,了解当地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的现状、分析污染的

成因。共发放问卷520份,收回有效问卷505份。

样本中男性占42.9%,女性57.1%;年龄主要集中

在21~60岁(占样本总数的70.5%)区间;高中和

高中以下文化程度占66.7%,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仅

占33.3%。

2.问卷设计

问卷调查内容包括:本村生活垃圾污染环境的

现状、本村生活垃圾处理基础设施现状、村民处理生

活垃圾的方式及对垃圾分类的意愿、村民对环境保

护法律的了解程度、农村生活垃圾污染治理的主体

及经费来源等5个方面,针对每个调查项目设置

3~5个单选/多选项。

3.调查结果

经过实地问卷调研发现,由于农村居民居住分

散、村庄规模虽小但占地面积大,环卫基础设施的建

设和运行成本较高,政府的投入显得不足。调查问

卷统计结果显示:46.6%的村民住宅附近没有垃圾

场,50.5%的垃圾场无人清理,出现了“垃圾围村”
“臭气熏天”的现象,这表明垃圾处理基础设施的建

立和完善将是防治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的重中之重。
虽然53.4%的村民已意识到“垃圾围村”现象的严

重性,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以及缺乏正确的引导,
对生活垃圾采取分类并回收利用的村民几乎没有。

66.8%的村民采用焚烧或者直接丢到河道里或者路

边的方式处理生活垃圾,极易引起二次污染,说明村

民的环保意识不是很强。就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环境

的主要成因而言,41.0%的村民认为是相关部门监

管不到位,27.3%的村民认为是卫生设施不完善。
就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监管的主体而言,33.2%的村

民认为应该是村民委员会,25.9%的村民认为应该

是政府环保部门。是否应由这两个机构来监管农村

生活垃圾,以及两个机构如何监管,将是今后农村生

活垃圾监管的核心问题。虽然55.1%的村民听说

过《环境保护法》,但仍有22.9%的村民没有听说过

任何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由于对相关法律法

规了解不足,导致很多村民在环境权益受到损害时

无法及时有效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三、农村生活垃圾的危害分析

  从笔者对湖南省石门县农村的问卷调查情况以

及全国的情况看,随着我国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逐

步提高,农村生活垃圾的产生量和堆积量呈逐年递

增趋势。据卫生部最新调查数据,农村居民生活垃

圾产生量约为每天0.86kg/人,年产生总量约3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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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其中近1/3的垃圾被随意堆放,对周边环境造成

了巨大的危害,不仅威胁城乡居民身体健康,而且严

重影响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阻碍新农村建设的

顺利实施[11]。农村生活垃圾引起的现实和潜在危

害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严重破坏自然资源,阻碍农村生态的可持续

发展

当前,生活垃圾污染对农村生态环境的破坏日

趋严重,对农村居民的生存构成重大威胁,这种威胁

正在颠覆着土地、水、空气、食物等村民赖以生存的

自然资源和物质基础。(1)污染土壤、侵占大量土地

资源。由于农村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理率很低,填埋

厂也没有很好地利用压实技术,使得一些生活垃圾

填埋厂未到设计使用年限就已填满,导致未能处理

的生活垃圾占用了大量的土地资源,人与生活垃圾

争地现象愈演愈烈。露天堆放的生活垃圾会产生

PCDD(二恶英)、PCDF(呋喃)等高达80多种的强

致癌物质,这些有毒物质破坏土壤结构,影响土质,
导致土地无法耕种。(2)污染水体、严重破坏水资

源。农村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洗衣粉、塑料制品

较多,这些塑料制品在自然条件下降解时间长,产生

的大量污染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处理,对环境将产生

长久的影响。生活废水污染占农村环境污染比重已

达1/3,有些生活垃圾堆放场产生的污染物随地表

流入附近水体,污染地表水,造成水质下降、水域面

积减少,继而污染周围地下水,造成严重的水源污

染。根据国家环保总局的调查,生活垃圾填埋场所

在地区地下水有近90%的水质污染程度超过国家

标准,其中75%的地下水总大肠杆菌超标,最多超

过8万倍[12]。(3)污染空气、严重破坏大气资源。
生活垃圾在填埋场或郊外长时间自然露天堆放,经
过日晒雨淋会慢慢产生许多异味气体。异味气体会

招来大量蚊蝇围绕,而气体中含有大量有毒有害物

质,影响人体健康。在某些农村地区,许多居民在住

宅附近焚烧垃圾,产生了大量的浓烟,对城乡空气造

成严重污染。据统计,自2013年始,我国多地出现

了大范围持续雾霾天气,受影响面积约占国土面积

的近1/4,受影响人口约6亿人[13]。

2.损害村民的身体健康,危及人类的生命安全

由于露天堆放的生活垃圾经过物理、化学变化

产生有毒有害物质,这些有毒有害物质在土壤中富

集,随着农作物的生长被农作物吸收,当人类长期食

用被污染的土壤中生长出的农作物,这些有毒物质

会积累在人体中,对人的肝脏和神经系统造成严重

的损害,诱发癌症等严重疾病,甚至危及人类的生命

安全。农村生活垃圾对村民的饮水也构成严重威

胁,导致多种疾病发生,在我国,农村饮用水多是由

江河水或地下水加工而成,因水源被生活垃圾污染,
相当多的农村人口长期饮用不合格的水,引起各种

疾病频发,有关资料显示,中国88%的患病人口和

33%的死亡人口与饮水不洁净有关[12]。近年来,农
村患病人数猛增,有的地方已经出现“癌症村”“氟病

村”“矮子村”,血吸虫病、伤寒、霍乱等疾病也纷纷卷

土重来。全国肿瘤登记中心发布的2012年年报显

示,我国每年新发肿瘤病例约为312万例,平均每天

8550例,每分钟有6人被诊断为癌症,专家分析,肿
瘤患者增加与环境日益恶化密切相关。

3.危及农产品质量安全,阻碍农业的可持续

发展

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国民经济的持续

增长以及新农村的建设必须建立在农业持续发展的

基础之上。“民以食为天,粮以土为本,土以质为

先”,清洁的土壤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根本保证,只
有“净土”才能出“洁食”,只有清洁的土壤才能保证

人民群众吃上放心的食物。而农村生活垃圾的严重

污染侵蚀了农业耕作的基本生产资料———农地,降
低了土壤肥力,导致土壤退化,造成农业生产减产、
农产品质量下降,严重制约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例如,许多农村地区由于没有污水处理

设备,各种养殖场的粪便和污水未经有效处理直接

排入水体和农田,导致有毒有害物质污染农地,农产

品质量下降,严重阻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四、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对策

  实地调研的结果显示,我国农村主要存在着村

民环保意识偏低、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相关法律

法规不完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监管制度不健全、农
村环卫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突出问题。为建设资源

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必须发挥法律在农村生活

垃圾污染防治中的制度优势,寻求解决农村生活垃

圾污染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

1.加强环境教育,促进农村居民树立绿色消费

理念

调研结果显示,石门县约有22.9%的村民对环

境保护相关的法律完全没听说过,村民环保意识偏

低是导致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的原因之一,在农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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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环保法律知识十分必要。党和政府提出了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
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这一总体要求不仅是

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的富裕,还包括村容的整洁、
环境的优美、人与自然的和谐[14]。因此,在建设社

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必须贯彻循环经济和绿色消

费理念,高度重视农村的环境保护问题,避免重蹈

“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
(1)采取形式多样的宣传措施,促进村民转变消

费观念。通过普及环境科学知识,促使村民在生产

生活中逐步感受到过度消费带来的各种弊端。通过

发放通俗易懂的环保法律书籍、宣传画以及举行文

艺表演等多种形式宣传绿色消费理念,如就餐时自

备餐具,拒绝使用一次性餐具,采用环保购物袋进行

购物,拒绝购买过度包装的商品等,促使村民树立健

康环保的消费观;开展生活垃圾污染防治教育展览

活动,使村民树立主动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的

环境意识;由各级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或宣传部门深

入农村地区,定期对村民进行环保教育和技术培训。
可借鉴美国《国家环境教育法》的规定:环境保护署

署长可以对在各个领域内为环境教育做出卓越贡献

的人士颁发不同的环境教育奖金;设置实习奖金和

奖学金,开展实习生、研究员计划,鼓励大学生和教

师从事职业环境保护工作,加强环境教育人才交流、
优化人力资源结构[15]。

(2)重视农村青少年的环保法律教育,提高农村

年轻一代的环保知识水平。目前,不少农村地区仍

将应试升学作为教育的全部目的和人才培养的主要

目标,农村青少年从义务教育阶段中学会了改造自

然的技能,却没有提高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意识,而
保护农村生态环境正是保障农村经济可持续健康发

展的基础。温家宝总理曾强调:对广大公民特别是

青少年进行环境、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教育十分必

要。因此,应当将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教学内容纳入

农村义务教育体系和农村职业教育体系,提高农村

青少年环境保护的知识水平和意识。在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的新时期,通过环境教育来引导广大村民

自觉地提高环保意识是防治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的有

效手段之一。

2.完善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的法律制度

调研结果显示,石门县有28.6%的村民认为法

律法规的不完善是导致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的原因之

一。在我国现行的250多部法律中,涉及生态保护、

污染防治、资源能源开发利用、循环经济等方面的占

28部,是所有法律部门中数量最多的[16],但专门针

对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并不多见。修

订后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虽然新增了有关

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的条款,但缺乏具体规定。
随着我国城市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和农村居民生活质

量的不断提高,农村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与之相关的

法律法规愈显不足。针对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的现

状,可以采用以下对策。
(1)制定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相关法律法规。

制定专门针对农村环境保护的基本法,譬如《农村环

境污染防治法》,可以在该法中明确规定农村环境污

染防治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农村各级政府的法律

职责及造成环境污染的法律责任,设专门内容规定

农民、乡镇企业以及各级政府对生活垃圾处置不当

造成污染时应负的法律责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法》第49条授予地方政府关于农村生活垃圾防

治办法的立法权。建议地方政府在制定地方农村生

活垃圾处理办法时要明确地方政府及各部门在农村

生活垃圾管理工作中的职责、分工,尽快在乡、镇、村
设立环保机构,明确各级政府和村对生活垃圾管理

的具体负责人及其目标责任。
(2)完善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相关法律制度。

首先,建立环境污染责任追究制度。该制度的主要

功能在于保障环境法律规范所设定的环境义务的实

现,真正落实环境法的义务本位精神[17]。以法律的

形式明确环境污染责任查处的程序、赔偿措施,实施

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①加大处罚力度,如采取责

令污染企业关闭、停产等措施。②增加处罚的频率,
可以借鉴美国在罚款和罚金方面的法律规定:对违

法者处以一次性罚款外,如果被处罚者继续违法,那
么对后续的违法行为就以天或小时为单位进行处

罚。通过加重处罚的力度可以督促污染者停止污染

行为,达到依法促改的目的。根据我国国情,真正落

实《侵权责任法》环境污染责任制度,在特定的人身

损害、财产损害、精神损害之外,对生态环境造成损

害的,在责令污染者承担相应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之外,通 过 民 事 责 任 加 以 救 济,是 应 然 和 必 然

之策[18]。
其次,完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生产者除了

应使产品具备安全性与实用性外,还应该承担原材

料选择、延长产品使用周期及产品报废后进行适当

循环利用和处置的责任[19]。①选择实施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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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我国目前的情况,首先列入生产者责任延伸制

度适用的对象,应当是对环境污染影响严重、产量增

长迅速、缺乏回收再生商业潜力的废弃产品,如包装

物、废旧电脑、家用电器、电池和废旧车辆等。②明

确相关主体应当承担的法定义务。生产者的法定义

务应包括:对报废的产品和包装物负责回收,回收

后,可利用的应再循环利用,无法利用的应作无害化

处置;在产品说明书或产品包装上注明产品所使用

的原材料及回收途径。销售者和废物回收企业的义

务应包括:按照法律规定或者生产者的委托,对报废

产品和使用后的包装物进行回收。消费者的法定义

务应包括:将报废的产品和包装物返还给生产者或

销售者、废物回收企业。政府的法定义务应包括:制
定产品和包装回收的相关法律和标准对生产者责任

延伸制度提供法律依据;采取一定的措施比如给消

费者合理报酬或补偿以保障消费者履行其义务,合
理设置回收网点,在销售产品时预付回收费等。

再次,完善公众参与制度。公众参与必须是全

过程的参与,必须保证环境政策、标准的制定,环境

规划、计划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公众参与,必须制定公

众参与治理的具体范围、程序、方式和期限等,以实

现公众参与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虽然我国《环境影

响评价法》确立了环境决策的公众参与原则,但没有

具体规定参与的程序及步骤,笔者建议在《农村生活

垃圾处理办法》中明确规定公众参与环境立法的权

利,为完善农村居民的参与权必须做到以下2点:

①以法律形式认可村民参与的多种途径。允许村民

自行成立环境保护社会团体,通过这类组织参与农

村生活垃圾污染的防治工作;立法机关讨论环境问

题的会议允许村民代表参加,并对环境立法献计献

策;允许村民参加各级政府环境行政管理部门举行

的公开听证会,并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监督。

②完善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法律制度。在法律中明文

规定环境保护行政部门负有建立和维护农村环境数

据库的法定义务,设立专门机构定期公布农村环境

信息,及时、全面地发布农村环境监测的信息,让村

民能够及时掌握环境质量标准、环境排污标准、环境

基础标准和环境方法标准等重要的环境标准。
(3)建构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纠纷统一解决机制。

由于农村生活垃圾污染案件涉及面广,因此应当逐

步形成统一的起诉、审判、执行等纠纷解决机制。真

正发挥法律在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中的功能与作

用,探索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纠纷解决途径,完善环境

友好型社会的纠纷解决程序[20]。①在诉讼主体方

面,完善代表人诉讼制度。我国《环境保护法》第6
条、《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9条和第84条赋

予了公民环境监督权和进行环境诉讼的权利,但是

没有对环境公益诉讼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因此,
有必要完善代表人诉讼机制,适当放宽对代表人权

限的限制,赋予检察院独立的环境公益诉讼主体的

地位,作为控诉方对影响重大的跨区域环境违法行

为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由于检察院拥有强大的资

源、信息优势与能力,既可以避免代表人代表不充分

的发生,也可以改变环境侵权受害人弱势群体的地

位,最大限度地实现环境公平。②设立环境法庭专

门审理环境污染案件。由于某些环境污染案件涉及

当地行政机关的利益,为使案件的审理摆脱行政的

干预,应当设立专门的审级较高的环境法庭审理此

类案件。此外还需明确具体管辖法院,才能够保证

诉讼的顺利进行。③在案件执行方面,建立跨区域

环境保护联合执法机制,包括常规性的联合检查机

制和突发性跨区域环境污染事件的联合处理机制。

3.发挥农村社区组织对农村生态环境的监督

作用

调研结果显示,石门县有41.0%的村民认为相

关部门监管不到位是导致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的原因

之一,对于农村生态环境监管主体的调查结果显示:

33.2%的村民建议是村民委员会,25.8%的村民认

为应设立专门机构,25.9%的村民认为应该是政府

环保部门,15.1%的村民建议设立社会团体进行监

管。由哪个部门来监管农村生活垃圾,由某一个机

构独立监管抑或多部门协同监管,这是农村生活垃

圾监管中的核心问题。笔者建议农村社区组织参与

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建设,积极发挥农村社区组织

的监督作用,使每一个社区居民成为农村生态环境

的责任者和监管者,充分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确立

村民的主体地位,实现村民规划参与权、整治决策

权、经费知情权、自我管理权[21]。以法律形式保障

村民对破坏环境行为的控告权和检举权,对政府部

门的环境执法行为进行监督,将生态环境保护变成

社区成员的共同事业,形成更强大的利益团体,促进

农村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1)以法律形式明确社区组织对农村生态环境

的监管职能。通过相关法律体系的建设加强社区组

织功能的自我完善,弥补由于环保机构与环保人员

的缺失导致的对农村生态环境监管不足。通过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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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组织的建设,确保农村社区组织在生态环

境建设中行为的规范性和规划性,使社区组织成为

能够正确引导社区居民参与生态环境建设的组织

载体[22]。
(2)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中,赋予农村社区组织

独立的诉讼主体地位。当村民、村民组织或社区生

态环境权益受到侵害时,由于村民处于弱势地位,常
因负担不起诉讼费打不起官司或举证不充分而打不

赢官司,可以通过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赋予农村

社区组织独立的诉讼主体权利,由社区组织代表村

民向法院提起诉讼,以强化农村社区组织对农村生

态环境的监督权和参与权的作用。

4.强化我国城乡环卫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

调研结果显示,石门县有41.9%的村民认为农

村卫生基础设施不完善是导致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的

原因之一,关于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的经费承担主体

问题,39.0%的村民认为应由政府、村民、社会团体

共同承担,27.6%的村民认为由各级政府承担,

21.0%的村民认为由政府和农村居民共同承担。温

家宝总理在2012年度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将

进一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央财政用于“三
农”的投入拟安排12287亿元,进一步改善农村的

生态环境,减少农村环境污染。在我国城乡一体化

发展过程中,农村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理是保护城

乡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之一,可以发挥法律的制度

优势,促进我国城乡环卫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
(1)完善农村环卫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通过成

立城乡环境保护协调组织促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

建设,环境保护协调组织既可以是官方的也可以是

非官方的,主要解决跨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

护、产业发展等问题,促进政府间、政府与民间的合

作与交流。形成多种利益集团、多元力量参与、政府

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相结合、体现社会各阶层意志的

新公共管理模式。城乡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建设可以

促进农村与城市的交流,加强城乡间的密切联系,逐
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既提高城市核心竞争能力,又
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

(2)增加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资金投入。长

期以来的二元经济格局导致了城乡各自独立发展、
互不平等的社会经济制度,城市环境保护得到了极

大关注,而农村生活垃圾处理问题则被长期忽视。
农村环境保护本身是一项公共事业,必须依赖财政

资金,以立法来保障农村环境污染防治资金的投入。

当地政府应将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作为当地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注重将经济手段与法

律手段相结合,加快建立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渠道

和投资方式多样化的投入机制,吸引和鼓励各类投

资主体参与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的防治。

5.加快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向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的转变

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我国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的突出矛盾,为此,我国学者提出“资源—产品+污

染排放”的单向线性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应向“资源—
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转变[23]。所

谓循环经济模式是指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

的循环反馈模式过程,循环经济模式是一种污染治

理模式,同时又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一体化战

略方式。目前,我国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仍是先混合

收集再简单填埋或露天堆放,混合收集垃圾导致后

续的垃圾分类、垃圾运输和无害化处理都受到影响,
使再生循环的难度大幅增加。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

源,生活垃圾的回收利用,对于增加社会财产,缓解

资源短缺,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发达

国家在建设循环经济社会时无不把垃圾的回收放在

重要位置,然而生活垃圾的充分回收利用需要成熟

的垃圾管理机制、细致的分类分拣程序、先进的处理

技术、配套的再生资源产业以及公民良好的环境意

识,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需要全民的参与,逐
步树立新的经济观、价值观、生产观、消费观,在循环

经济理念指导下,尽快突破“垃圾围村”的困境。

参 考 文 献

[1] 魏佳容.我国农村环境保护的困境与化解之道[M].武汉:湖北

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2.
[2] 张建伟,王艳玲.加强农村环保亟待完善立法机制[J].环境保

护,2012(10):42-43.
[3] 李长健,欧阳柳萌.税收视角下的农民环境权保护[J].江西社

会科学,2011(6):208-213.
[4] 宁清同,胡晓舒.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法律制度探讨

[J].社会科学战线,2011(8):203-210.
[5] 陈丽华.论村民自治组织保护环境的法律保障[J].湖南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2011(2):141-145.
[6] 高海清.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社区促动机制分析[J].经济问题

探索,2010(4):41-43.
[7] 谢中起,缴爱超.以社区为基础的农村环境治理模式析要[J].

生态经济,2013(7):157-162.
[8] 张先昌,万小红.新农村建设中弱势群体环境权益的司法救济

12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总110期)

[J].安徽农业科学,2011,39(34):21450-21452.
[9] 李靓.农村环境污染制度性因素的分析[J].调研世界,2011

(7):42-44.
[10]杨海蛟,张翠翠.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提高农民素质面临的问

题及其对策探讨[J].河南农业科学,2013(8):209-212.
[11]魏梦佳,郭 远 明,罗 宇 凡.农 村 垃 圾 问 题 令 人 忧[EB/OL].

(2009-01-12)[2013-09-15].http://news.xinhuanet.com/poli-
tics/2009-01/12/content_10643526.htm.

[12]孟志兴.农村环境污染防治与管理[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

社,2010:9.
[13]中国新闻网.中国四分之一国土现雾霾 ,近半数国人受影响

[EB/OL].(2013-07-11)[2013-09-25].http://www.chi-
nanews.com/gn/2013/07-11/5032645.shtml.

[14]檀江林,顾文婷.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乡风文明的有机生态

系统构建[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59-

66.
[15]臧辉艳.浅析美国环境教育法对我国的启示[J].南方论刊,

2008(2):63-66.
[16]汪劲.被抽过筋的环保法在现实中硬气不起来[N].中国青年

报,2013-04-18(7).
[17]张梓太.环境法律责任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30-

36.
[18]王树义,刘海鸥.“环境污染责任”的立法特点及配套机制之完

善[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60-63.
[19]陈泉生.循环经济法研究[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9:120.
[20]吕忠梅.环境友好型社会中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论纲[J].中国

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1-7.
[21]宋安平.对湖南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思考[J].湖南社会科

学,2010(4):73-76.
[22]李长健,吴 洁,干静.基于社区发展的农村生态环境建设主体

选择与培育机制研究[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2):42-44.
[23]张旭辉.垃圾堆中的城市化[J].环境保护,2011(5):14-16.

LegalCountermeasuresonthePreventionandControlof
RuralLivingGarbagePollutioninChina

———BasedonQuestionnaireSurveyinShimenCounty,ChangdeCity,HunanProvince

WEIJia-rong,LIChang-jian
(School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

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BasedonempiricalresearchonthelivinggarbagepollutionsituationinShimenCounty,

ChangdeCity,HunanProvince,thedamageofthelivinggarbageonnaturalresources,people’sphysical
healthandthequalitysafetyofagriculturalproductsisanalyzedinthispaper.Surveyresultsshowthe
dilemmaofrurallivinggarbage’spreventionandcontrolofpollutionasfollows,theabsenceofruralres-
idents’environmentalawareness,theinefficiencyoftheongoingenvironmentalprotectionlaw,theab-
senceoftherelevantdepartments’supervision,andthestagnationoftheconstructionofruralsanita-
tion.Challengedbythetoughrealityofgarbagesurroundingthevillage,itisproposedthatinorderto
complywiththerequirementsoftheconstructionoftheecologicalcivilization,wemustultilizelaw’sad-
vantagesongarbagepollutionpreventioninruralareas,andputforwardlegalcountermeasuresfromfive
aspects,i.e.,strengtheningenvironmentaleducationamongruralresidentssoastobroadcasttheconcept
ofgreenconsumption,revampingthelegalsystem,employingtheruralcommunitytosupervisetherural
ecologicalenvironment,strengtheningtheintegrationoftheconstructionoftheurbanandruralsanita-
tioninfrastructureandacceleratingthetransformationofthetraditionaleconomicdevelopmentmodelto
therecyclingone.

Keywords ecologicalcivilization;rurallivinggarbage;ruralecologicalenvironment;prevention
andcontrolofpollution;ruralcommunityorganization;circular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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